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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投资者：
本行近期拟批量转让部分不良信贷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本行此次拟转让不良资产包共涉及不良资产13户，债权总额17998.87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15038.31万元，利息3426.06万元，代垫费用30.11万元【截至
2016年3月17日】。按贷款分类均为次级、可疑、损失类的贷款。

参与本次不良债权转让的投资者须为已获得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批量转让
之受让资格的机构投资者。

如有收购意向，请于2016年3月25日上午10点前以书面形式与本行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浙江省余姚市新建路69号
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电话：0574—62628838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被告知人赵鹏（身份证号码：330102197602250012，户籍地址：杭州市下城区

青园小区11-2-1001室）于2011年12月18日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一胎子女。
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7年修订）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六）项的规定，我局拟对被告知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因无法通过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被告知人本人，现依法向被告知人公告
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先告知书》（下卫计征告字（2015）第8号）。请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至下城区朝晖街道办事处（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河东路华电
弄78号422室；电话：28908359）领取《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对拟征收事项有异议，被告知人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
市下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5年3月23日

定于2016年4月8日上午10:00在诸暨市西子宾馆会议室，对诸暨市
望云西路167号浙江兴荣门业有限公司的工业房地产以及机器设备、电
子及办公设备、车辆、厂区内的花木等财产进行拍卖，起拍价：5440万元。
现场展示：2016年4月4日、5日。报名事项：竞买人须在2016年4月7日
下午4:30前持有效证照原件，保证金缴纳凭证到诸暨市艮塔东路55号三
楼报名。保证金350万元，缴入户名：浙江天恒拍卖有限公司诸暨分公
司；开户行：农行诸暨东城支行；账号：19532201040004542。

具体详见:www.zjthpm.com 联系电话：18957576235
浙江天恒拍卖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

2016年3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乐家垦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
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3月8日依法转让给乐家垦，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乐家垦履行相关义务。乐家垦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乐家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各债权的具体情况以原银行签署的合同为准。
3、上述债权所涉的诉讼费等代垫费用不在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内。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乐家垦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3月23日

企业名称

舟山市鼎海拖轮
有限公司

舟山逸帆船务有
限公司

债权本息合计

5,282,658.95

1,385,423.16

债权本金

5,000,000.00

1,265,623.79

保证人

李万平、蒋亚红

邵基旺、邵如丰

抵押物情况

债务人舟山市鼎海拖轮有限公司以“鼎海拖16”拖轮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号为070308000074，船总长39.8米，型宽
10米，型深4.56,米，总吨497吨，净吨149吨，主机功率2352千瓦，上述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DY0703110808。

借款人以企业自有的“逸帆7”干货船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产权证号为070310000150，船
籍港中国舟山；船舶总长76米，船长72.48米，型宽16.8米，型深3.8米；空载排水量921吨，满载排
水量2697.8吨，总吨位1678吨，净吨位939吨；主机总功率706KW；上述抵押物已办理抵押登记，
他项权证号为DY0703100787号。该抵押物为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为977万元。

基准日：2013年8月31日 单位：元

浙江省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促进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与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登记证号：浙社证字第40057号，声明作废。

浙江省基层和社区建设促进会
2016年3月23日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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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星燎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邓海琼诉你单位（以下简称“被申请人”）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杭劳人仲案字﹝2015﹞第484号裁决如下：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4年8月至
10月的工资4953.46元，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15184元，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四、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生育保险待遇9549.7元，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五、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双方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
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弘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曹兵艳与被申请人浙江弘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桐劳仲案字[2016]第0045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台州御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尹德超与你补发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台劳人仲案字[2016]第
0003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环大道143-147号人力社保大楼308室） 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3月23日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3日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47号
史培森、何雪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6月14日上午9：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24号

宁波市镇海诗语塑胶厂、王益民、胡爱娟、王国祥：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9：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02号

宁波嘉御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潘丽娟、翁国民、李敏、
沈娜：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
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
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9：40在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04号

宁波新世纪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嘉利珂钴镍材料有限
公司、邵国栋、浙江金茂橡胶助剂品有限公司、邵佰煊：本院
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蔡士芳、王文葵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10：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57号

慈溪华泰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普皓进出口有限公
司、周力锋、王周平、励燕峰、胡利群、陈建军、马艇：本院
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
14日下午14：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53号

慈溪市普皓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华泰化纤有限公
司、周力锋、王周平、励燕峰、胡利群、陈建军、马艇：本院
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
14日下午14：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58号

慈溪市普皓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华泰化纤有限公
司、周力锋、王周平、励燕峰、胡利群、陈建军、马艇：本院
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
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4日下午14：4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63号

邵小兵、陈月定、陈建斌、黄琳芳、金开丁、潘丽君：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4日下午15：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75号

金开丁、潘丽君、陈建斌、黄琳芳、邵小兵、陈月定：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4日下午15：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368号

陈建斌、黄琳芳、邵小兵、陈月定、金开丁、潘丽君：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刚、薛春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4日下午15：4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70号

宁波海曙共利贸易有限公司、陈泽牵：本院受理原告
刘卫国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551号

毛荣：本院受理原告张耀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
字第5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13号

宁波顶新工艺品有限公司、吴财吉、周美味、宁波市

共赢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184号

宁波富中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
万特机电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7日上午8时4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3号

谢琦峰、宁波九头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为与被告谢琦峰、宁波九头鸟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4号

谢琦峰：本院对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为与被
告谢琦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商初字第235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07号

陈松华：本院已受理原告俞盛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65号

浙江亿海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孙剑波：本院已受理原
告宁波市鄞州富之华食品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浙江亿海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孙剑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56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33号

胡花林：本院已受理原告陆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48号

上海斐讯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高
新区鑫科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
年6月2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94号

夏伟昌：本院受理原告李西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
年6月20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6号

邹苗云：本院受理原告吕志强诉被告邹苗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
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66号

黄雅珍：本院受理原告邵金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鄞姜商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黄雅珍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邵金鉴借款
29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邵金鉴负担150元，
被告黄雅珍负担56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雅珍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4号

宁波华美洛加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低塘街道杨洋五金工具厂诉被告宁波华美洛加进出口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199号

郁嘉伟：本院受理原告杨浩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鄞姜商初字第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
郁嘉伟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杨浩海借款
281000元，并以281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昨率支付自2015年6月30起至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杨浩海负担
285元，被告郁嘉伟负担551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郁
嘉伟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1188号

王国春、邹新华：本院受理原告张涛与被告王国春、
邹新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仑商初字第1188号民事判决书及

（2015）甬仑商初字第118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01676号

宁波市鄞州布政礼家桥彩印制版厂：本院受理
余姚市鸿杰塑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一审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903民初405号之一

邬亦君、吴友福：本院受理原告
沈林诉被告邬亦君、吴友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舟普民初字第300号

李忠义（台湾）：本院受理杜小素诉李忠义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舟普民初
字第3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4）舟普民初字第896号

林庆兴（台湾）：本院受理史海娇诉林庆兴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舟普民初
字第8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舟普民初字第1320号

柯连柱（台湾）：本院受理沈惠娟诉柯连柱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舟普民初
字第13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5）舟普民初字第327号

林立民（台湾）：本院受理徐红霞诉林立民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舟普民初
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68号

徐新军：本院受理原告孙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5
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永嘉县黄田徐向东副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嘉县黄田徐向东副食品店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
28日9：30在本院审判楼第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478号

潘松者、陈晓璇：本院受理原告戴文郁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4日上午9时在
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97号

郑辉：本院受理原告朱锦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99号

潘春：本院受理原告朱锦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798号

林锦华、陈赛燕：本院受理原告朱锦国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